
 

《《《《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仲裁條例草案》》》》的的的的草擬方式草擬方式草擬方式草擬方式的理的理的理的理念念念念和理由和理由和理由和理由  

 

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因應 2 0 0 9年 7 月 2 8日立法會《仲裁條例草案》委員會首次會議上委

員提出的要求，本文件現闡述以下事項：  

( a )  為了使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 ( “《貿

法委示範法》” )在香港適用，而採用現時《仲裁條例草案》( “《條例草

案》 ” )的草擬方式的理念和理由；  

( b )  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立法先例；以及  

( c )  在《貿法委示範法》作出修訂時新條例可作出的相應修訂。  

 

I I .  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貿法委示範法  

2 .  根據條例草案第 2 條的釋義，《貿法委示範法》指 “在 1 9 8 5年 6 月 2 1

日由貿法委通過、並經貿法委在 2 0 0 6年 7 月 7 日修訂的《貿易法委員會國

際商事仲裁示範法》，該示範法全文列於附表 1 ”。  

3 .  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 1 9 8 5年 6 月 2 1日通過《貿法委示範法》，

成為一個劃一的法律架構，用以公平有效地解決國際商業爭議。《貿法委示

範法》的目的，是促使有關國際仲裁程序的國家法律互相協調，更趨一致。 

4 .  《貿法委示範法》與國際協議的分別在於：  

“ 顧名思義，《貿法委示範法》只是一個“範本”，也就是國際商

事仲裁法的一個範例，可供使用者一字不差地採用，或只是採用

其中一部分。這個做法是《貿法委示範法》與公約的最主要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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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公約而言，除了若干 “ 保留條款 ” 之外，締約者一般只可一字不

差地確認 ” 1。  

換句話說，《貿法委示範法》對聯合國成員國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成員國各

自更新仲裁法時，可採用《貿法委示範法》全文，或修改文本的一些條文，

又或在文本中加入其他條文。  

5 .  《仲裁條例草案》的基本結構，是把訂明《貿法委示範法》特定條文

適用範圍的不同條文，載於條例草案的主體部分，而《貿法委示範法》的文

本則載錄於條例草案附表 1，只供備知。根據條例草案不適用的《貿法委示

範法》條文，已在附表 1 內劃上底線。每條條文之後加有附註，以指明直接

提述該條文的本條例草案的條文。但是，使《貿法委示範法》受規限的替代

條文及其他增補條文，則沒有在附表 1 內顯示。條例草案的讀者亦須注意，

須參閱條例草案的主體部分，以知悉它所決定的《貿法委示範法》的適用範

圍。  

 

I I I .  工作小組就條例草案結構作出的考慮工作小組就條例草案結構作出的考慮工作小組就條例草案結構作出的考慮工作小組就條例草案結構作出的考慮  

6 .  為落實香港仲裁法委員會所發表的報告書而成立的部門工作小組 ( “工

作小組 ” )，詳細考慮了條例草案應用《貿法委示範法》的特定條款方面所採

用的適當結構，以及如何在條例草案內提供《貿法委示範法》文本的有用資

料，以供新條例的使用者閱覽。  

7 .  香港仲裁法改革的指導目標，是制定新條例，就單一仲裁制度作出規

定，並盡可能以易於應用的結構草擬 2。  

8 .  工作小組的一致共識是，當局有需要制定更易於應用的法例。工作小

組指出，現行的《仲裁條例》(第 3 4 1章 )不容易應用，使用者必須翻至該條

                                                 

1  Peter B inder,  In ternat ional Commerc ia l  Arb i t ra t ion and Conci l ia t ion in UNCITRAL 
Model Law Jurisdict ions,  (Sweet & Maxwel l ,  London, 2005年第 2版)，第 1-008段。  
 
2  香港仲裁司學會，2003年 4月 30日，香港仲裁法委員會報告書，第 5.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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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附表 5，才可找到《貿法委示範法》的條文。為使新條例更易於應用，工

作小組認為，《貿法委示範法》的條文應載於新條例的主體部分，經適當的

增訂及／或變通後，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  

9 .  我們相信新條例的建議架構將達到重要的目標，即可以讓人看見香港

符合《貿法委示範法》 3 的規定。據我們觀察，由於對《貿法委示範法》所

作的修訂為數不多，因此在新條例的主體部分列明《貿法委示範法》的條文，

不會出現重大問題。  

1 0 .  工作小組成員曾考慮是否需要在附表載錄《貿法委示範法》。有意見

指，由於《貿法委示範法》大部分條文均適用於香港，故《貿法委示範法》

的大部分內容將須在新條例的主體部分及其附表中重複出現。不過，工作小

組成員普遍同意，載錄《貿法委示範法》的主要目的是供備知。因此，工作

小組最終決定，新條例的附表應載錄《貿法委示範法》全文，並指明省略部

分。為免重複，工作小組又決定，附表不會載錄《貿法委示範法》的變通部

分及經取代的條文。這點已在附表 1 的註釋清楚說明。  

 

I V.  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立法先例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立法先例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立法先例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立法先例  

11 .  我們已於上文第 I I 部分闡述《貿委法示範法》與國際協定的主要分別。

因應議員的要求，我們現於下文闡述落實國際協定的本地法例所採用的模式4： 

                                                 

3  A.  Redfern 及 M. Hunter 合著的 Law and Pract ice o f In ternat ional  Commercia l  
Arb i t rat ion (Sweet & Maxwel l ,  London, 2004年第 4版)第 633頁指出，就如何構成“符合《貿
法委示範法》”已定下非正式定義，並且一直沿用至今，該定義的內容如下：  
 

“1.  國家法規必須令讀者覺得立法者是以《貿法委示範法》為基礎，並作出若干修訂
和增補，但並非純粹把《貿法委示範法》視為眾多範例之中的其中一個，或只是依循
其“ 原則” ；  
2.  必須包含大量《貿法委示範法》條文 (70%至 80%)；以及  
3.  有關的法律不可包含與現代國際商事仲裁有抵觸的條文 (例如外國人不可擔任仲
裁員、針對法律上的錯誤提出不可豁除的上訴 )。 ”  

 
4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資料文件 “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國際協定 ”( 立法會
CB(2)1398/06-07(4)號文件)從第 2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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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國際協定的文本可在落實該協定的法例中列載 (通常列載於附

表 )，以納入法例之內。在多種情況下，落實該協定的法例須增訂法律

條文，對納入法例之內的協定文本加以補充。  

( b )  如協定所用的字眼及詞語可能不符合本地的慣常用語，又或國際

協定可能只要求締約方取得某些成果，但沒有詳細訂明落實方法，在

這些情況下，政府當局在草擬落實協定的法例條文方面，將有頗大空

間。這個模式也常用於以下情況：現行法例與國際協定的條文大體相

符，只須對現行法例作出適應化修改便可全面落實國際協定。  

( c )  落實國際協定的法例亦可在沒有列載國際協定條文文本的情況

下，對 “協定下的規定 ”作出提述。這種模式曾在國際協定的有關條文

較為技術性的情況下採用。  

1 2 .  政府當局認為在本地制度下已經採取多種不同方法以落實國際協定。

這個做法適合不同類別的國際協定，並切合不同的政策需要。就實際運作而

言，落實國際協定所採用的確實方法，是在考慮有關的政策目標和規定，以

及有關國際協定的性質和內容後，按個別情況而決定。  

1 3 .  D r  P e t e r  B i n d e r曾對 6 1個已收納《貿法委示範法》的司法管轄區 (根

據截至 2 0 0 5年為止的《貿法委示範法》正式國家名單 )進行調查，所得結論

是，通過立法方式採納《貿法委示範法》的兩個主要方法包括 5：  

( a )  以提述方式收納  －  第一種採納方式涉及使用一般性條文以提述

《貿法委示範法》(說明其適用性 )，例如 1 9 9 4年新加坡《國際仲裁法》

( 2 0 0 1 年修訂 )第 3 ( 1 )條訂明 “《貿法委示範法》受本法規限……在新

加坡具有法律效力。 ”  ( ‘ S u b j e c t  t o  t h i s  A c t  t h e  M o d e l  L a w  …  s h a l l  

h a v e  t h e  f o r c e  o f  l a w  i n  S i n g a p o r e . ’ )  

( b )  直接採納  －  第二種採納方式是直接把《貿法委示範法》的條文

加入國家法律中，作為現行民事訴訟法的一部分或作為一條獨立法例。 

                                                 

5  Peter B inder,  In ternat ional Commerc ia l  Arb i t ra t ion and Conci l ia t ion in UNCITRAL 
Model Law Jurisdict ion,  (Sweet & Maxwel l ,  London, 2005年第 2版)，第 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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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  考慮到上文第 I I I 部分所載工作小組的意見，特別是條例草案應盡可能

採用易於應用的結構這個主要目標，政府當局決定採用條例草案現時的模

式。《貿法委示範法》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的相關部分，已於條例草案主體

部分明文列出，並作出適當的本地適應化修改。此舉符合我們的目標，即使

香港是實行《貿法委示範法》的司法管轄區這個觀念更加牢固。  

1 5 .  以下例子說明其他條例亦採用類似形式，即在條例內載錄國際協定的

全文，並顯示略去的部分。  

1 6 .  《領事關係條例》 (第 5 5 7 章 )第 4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

命令，宣布某國家根據某項國際協議所享有的增補特權及豁免在香港具有法

律效力。  

1 7 .  《領事關係 (增補特權及豁免 ) (越南 )令》 (第 5 5 7章，附屬法例 C )  (其

摘錄載於附件 I )宣布，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 ( “越南 ” )的領館或與該領館相關

的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越南領事條約》有關條文所享有的增補特權及

豁免，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該命令的附表列出該條約的相關條文。條約內

不適用於香港的條款並沒有載列於命令的附表內，而是在文本內以 “ … ” 符號

顯示。舉例來說，條約第一條第二、八及十一款並沒有載列於命令的附表內，

因此在香港不具法律效力。  

1 8 .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 (第 5 2 5 章 )第 4 條賦權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指示該條例 (在受該命令內指明的任何相互法律協助的安排的變通

的規限下 )須適用於香港與外地之間。該條例藉《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 (德

國 )令》 (第 5 2 5章，附屬法例 U )附表 2  (附件 I I )予以變通。根據該命令附

表 2，劃上底線的字句屬條例的增訂部分，劃上橫線的字句屬條例的刪除部

分。附表 2 的註腳說明，劃上底線及劃上橫線只是為了使該項變通易於識別。 

 

V.  因應因應因應因應修訂修訂修訂修訂《《《《貿法委貿法委貿法委貿法委示範法示範法示範法示範法》》》》而而而而對新條例作出修訂對新條例作出修訂對新條例作出修訂對新條例作出修訂  

1 9 .  條例草案並沒有仿效一些為落實有關國際協定而制定的法例；在那些

法例中，國際協定被界定為 “不時修訂和適用於香港的 ”協定。日後如《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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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示範法》有所修訂，而有關修訂被認為應適用於香港，

我們會對條例作出立法修訂。我們預期《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示範法》

不會經常作出修訂。值得注意的是，《貿法委示範法》在 1 9 8 5 年頒布，並

在 2 0 0 6年 (即距離當初頒布法例超過 2 0年 )進行了較為實質的修訂。  

2 0 .  在上述情況下，政府當局認為沒有需要加入一條有關《貿法委示範法》

規定 (包括其後任何修訂 )的一般性提述條文。日後《貿法委示範法》的修訂

可能不只涉及技術性質的事宜，並須從法律政策的觀點予以考慮，同時又要

緊記必須遵從劃一的國際慣例。  

2 1 .  舉例來說，《貿法委示範法》第 7 條最近獲通過修訂，其目的是在仲裁

協議的書面要求是否必須予以修訂這一政策問題上，對各國法律加以更新，

同時保持《紐約公約》所設想的此類協議的可執行性。貿易法委員會採用了

兩項不同的備選案文。  

2 2 .  政府當局認為，香港特區政府應採取的審慎做法是，在參考持份者及

商界的意見後，才考慮並決定是否收納《貿法委示範法》日後的修訂。假如

認為有必要收納該等修訂，便會提出修訂《仲裁條例》的建議。  

 

律政司  

2 0 0 9年 9 月  

 

# 3 5 0 2 6 0 ( # 6 8 9 1 3 0  v 3 - G T U )  










